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2022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转移支付有关文件精神，现就

2022 年度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绩效自评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创业担保贷款中央贴息资

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金）指标〔2021〕551 号）、(宁

财（金）指标〔2020〕553 号），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 563 万元，其中：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446 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奖补资金 117 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全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5995 万元，贷款余额 38205

万元。

（三）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下达预算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结算 2021 年预拨 2022 年创业担保

贷款自治区贴息及奖补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金）

指标〔2022〕301 号）文件，自治区配套 2021 年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229 万元，其中：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00

万元，奖补资金 29 万元。

2.石嘴山市财政下达预算



石嘴山市财政配套 2022 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152.84 万元，奖补资金 10.24 万元。

二、绩效目标工作开展情况

全年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05 笔 15995 万元，完成

全民创业贷款目标任务 5500 万元的 291%。贷款余额

38205 万元。应回收贷款 838 笔 12955 万元，实际回收

贷款 836 笔 12936 万元，贷款回收率 99.76%。全年累

计发放利息补贴 8889 笔 1607.8 万元。

三、综合评价结论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增长率

2022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732 万元，同比增长 16.48%，

完成年度指标值。

2.质量指标

（1）2022 年应回收贷款 838 笔 12955 万元，实际

回收贷款 836 笔 12936 万元，贷款回收率 99.76%。大于

年度指标值。出现逾期贷款为 2 笔 19 万元，将加强贷中管

理、贷后回访和贷款催收力度。

（2）资金资金足额拨付率为 100%，与指标值相等。

（3）地方配套到位率为 100%，与指标值相等。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实施后财政资金撬动效应加

大贷款扶持力度，让有需求的创业者都能够享受到创业担保

贷款的优惠政策。创业担保基金放大倍数至 8 倍，全年完成

值大于年度指标值 2 倍。

（三）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个人创业者及小微企业

满意度个人及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推行贷款资料审

核一次过、贷前调查、贷款审批限时办结的工作方法，提质

增效，精简贷款申请资料和办事环节，满意度均为 100%，大

于年度指标值 80%。

（四）预算资金执行率

2022 年累计发放利息补贴 8889 笔 1607.8 万元，其

中：使用中央专项贴息资金 901.76 万元，执行率 202%.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共计955.08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拨付 563 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拨付 229 万

元，石嘴山市财政配套拨付 163.08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已使用1677.94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承担 946.31 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承



担 383.31 万元，石嘴山市财政配套承担 349.32 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资金管理上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

资金拨付情况，按季度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提高预

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总体目标完成 1677.94 万元，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完

成 168%，自治区资金完成 167%，市财政资金完成 214%。

五、下一步措施

下一步，我单位将继续强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和使用，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每季度向财政申请拨付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资金，确保资金执行到位，及时拨付到创业者手

中。同时，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并强化考核结

果应用。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积极探索和建立一

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着

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将中央对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报告进行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



附：石嘴山市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石嘴山市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

100%)

年度资金总额： 955.08 1677.94 175.69%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563 946.31 168.08%

地方资金 392.08 732.63 186.86%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

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创业担保

贷款中央贴息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宁财（金）指标〔2021〕551 号）、(宁

财（金）指标〔2020〕553 号）分配

下达及时性 指标下达及时支付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文件精神执行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文件精神执行

执行准确性 100%执行到位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季度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提

高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

实资金拨付情况，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

全，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截留、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等情况.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

面。

目标 2：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推动解决特殊困难

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目标 3：发放的贷款实现应收尽收。

1.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支持农村群体创业，扩大农村金

融服务覆盖面；

2.超额完成 2022 年目标任务，完成 291%，有效支持劳动者

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

矛盾；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增

长率
≥5% 16.48%

指标 2：当年新增创业担保贷款

占创业担保贷款余额比例
≥40% 41.87%

质量指标

指标 1：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99.76%

指标 2：资金足额拨付率 100% 100%

指标 3：地方配套到位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实施

后财政资金撬动效应
≥5 倍

创业担保基金放大倍数至8

倍，全年完成值大于年度指

标值 2倍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申报定向费用补贴的金融

机构满意度
≥85% 100.00%

指标 2：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

金的个人创业者满意度
≥85% 100.00%

指标 3：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的小微企业满意度
≥85% 100.00%

说明 无


